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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BA_E9_AB_98_E8_c66_527890.htm 一、代理的概念与特

征 1.代理是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其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的一种民事法律

制度。 2.有如下法律特征： 1）代理行为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

2）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民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3）代理人在

授权范围内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4）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

由被代理人承担 二、代理的类型依据根据代理权产生的根据

不同根据代理人行使代理权时所用名义不同分类1、法定代理

：指代理人根据法律的规定行使代理权的代理。如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的代理人狭义代理，仅指显名代理；民法通则采用

广义代理，显名代理 隐名代理；合同法采用2、指定代理：

代理人根据人民法院或有关单位的指定行使代理权的代理。

如未成年人1、显名代理（直接代理）：指代理人在代理权限

范围内，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其后果直接由

被代理人承担的代理。3、委托代理：代理人根据被代理人的

授权行使代理权的代理。如委托合同关系等2、隐名代理（间

接代理）：指代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为民事法律行为，其后果

转移于被代理人的代理。如行纪行为 三、代理权的行使 1.代

理人的义务 1）代理人应在代理权范围内行使代理权。 2）代

理人应亲自行使代理权，不得任意转托他人。 3）代理人应

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积极、谨慎、勤勉地履行义务。 2.代

理权行使的限制（滥用代理权） 1）自己代理。指代理人以

被代理人的名义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2）双方代理。



指代理人同时代理双方为同一民事法律行为。 3）代理人与

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 四、复代理的概念与

特征 1.复代理，（再代理）指代理人为了被代理人的利益将

其代理权转托他人而产生的代理。 委托代理人为被代理人的

利益需要转托他人的，应当事先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事先

没有取得被代理人同意的，应当在事后及时告诉被代理人，

如果被代理人不同意，有代理人对自己作转托的人的行为负

民事责任，但在紧急情况下，为了保护被代理人的利益而转

托他人的除外。 2.特征： 1）复代理人由代理人选任，而非由

被代理人选任。（否则则为共同代理而非复代理） 2）复代

理人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 3）复代理权的范围受到原代理

权范围的限制。 五、代理权消灭的原因委托代理权的消灭原

因法定代理权、指定代理权消灭1. 代理期间届满或代理事务

完成；2. 被代理人取消委托或代理人辞去委托；3. 代理人死

亡；4. 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5. 作为被代理人或者代理

人的法人终止；6. 被代理人死亡；根据《民通意见》第82条

规定，被代理人死亡有情况之一的，委托代理人实施的代理

行为有效：1） 代理人不知道被代理人死亡的；2） 被代理人

的继承人均予承认的；3） 被代理人与代理人约定到代理事

项完成时代理终止的；4） 在被代理人死亡前已经进行、而

在被代理人死亡后为了被代理人继承人的利益继续完成的

。1. 被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恢复民事行为能力；2. 被代理人

或者代理人死亡；3. 代理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4. 指定代理

的人民法院或者指定单位取消指定；5. 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被

代理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监护关系消灭； 六、无权代理 1.指行

为人没有代理权而以本人的名义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2.特征



： 1）行为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2）行为人以本人民以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 3）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3.广义的无权代理，

包括表见代理和狭义的无权代理。 4.狭义无权代理 主要包括

三种类型： 1）自始没有代理权的行为 2）超越代理权的行为

3）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 4.2 法律后果： 1）本人的追认权。 

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

责任。醉人可以明示方式，也可以默示方式。 2）相对人的

催告权与撤销权。 无权代理行为的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撤销

权。即无权代理行为的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

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认。在被本人追

认以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

作出⋯⋯ 3）行为人的责任。 未经被代理人追认，对被代理

人不发生效力，由行为人承担诚则。即自己承受与相对人所

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善意相对人也可以选择要求无权代理人

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5.表见代理： 5.1表见代理，是指无权代

理人，具有代理权存在的外观，足以使人相信其有代理而与

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法律规定发生有权代理法律效果的制

度。 5.2成立要件： 1）行为无代理权。表见代理属无权代理

。 2）客观上存在足以使相对人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事实

。如持有本人签章的空白合同书。 3）相对人主观上无过错

。 4）行为人与相对人所为的民事行为具备民事法律行为的

要件。 5.3法律后果： 1）本人应当承受表见代理行为为其设

定的权利和义务。 2）对表见代理的相对人而言，可以选择

向本人主张表见代理成立，要求本人承担法律后果。也可要

求行为人承担法律后果或承担配赔偿责任。百考试题编辑整

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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